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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廠設立許可或核准登記附加負擔辦法 

 

 

第一條  本辦法依工廠管理輔導法（以下簡稱本法）第十七條第二項規

定訂定之。 

第二條  以鐵礦為原料之高爐鋼鐵工廠，於設立許可時，主管機關應附

加「高爐與高爐間中心點距離至少保持一百四十公尺以上」之

負擔。 

第三條  石油化工原料製造業工廠，於設立許可時，主管機關應同時附

加下列各款負擔： 

一、燃燒塔中心點起算周圍六十公尺以內，不得設置用於儲存

碳氫化合物之設備。 

二、處理或儲存閃火點攝氏七十度以下物質之製程設備，水平

距離十五公尺以內之架台與管架支（立）柱部分，應施作

具二小時以上防火時效之防火被覆。 

三、室外消防栓瞄子放水壓力不得低於每平方公分七公斤，且

水源容量至少須全部室外消防栓連續放水達六小時以上水

量；如全部室外消防栓數量超過四支時，以四支計算之。 

第四條  爆竹煙火工廠核准登記時，主管機關應附加「應配合定期申報

爆竹煙火原料、半成品或成品之產製與使用數量及流向，並備

齊申報之相關資料，且不得提供未登記爆竹煙火製造工廠使用」

之負擔。 

第五條  非屬中華民國行業標準分類第十七類石油及煤製品製造業、第

十八類基本化學材料製造業、第十九類化學製品製造業工廠，

其製造、加工、使用或儲存之產品屬消防法規定之公共危險物

品達管制量以上或可燃性高壓氣體者，於核准登記或變更登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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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主管機關應附加「嗣後增加生產設備或動力，如涉及製造、

加工或使用公共危險物品或可燃性高壓氣體者，應先提送直轄

市、縣(市)消防機關檢查合格，並將相關合格證明文件提送主

管機關備查」之負擔。 

第六條  中華民國行業標準分類第十七類石油及煤製品製造業、第十八類基本

化學材料製造業、第十九類化學製品製造業工廠，於核准登記或

變更登記時，主管機關應附加下列負擔： 

(一)製造流程圖（含製程、原料、機器設備及產品）變更應向

主管機關申報。 

(二)未經核准作為食品添加物使用之產品，不得販售予食品製

造工廠作為食品添加物使用；除附表所列產品外，應於外

包裝明顯處標示「禁止用於食品」或「禁止添加於食品」

之字樣。 

前項工廠如製造食品添加物上游化工原料之產品，於核准登記

或變更登記時，主管機關應另附加「在未經核准作為食品添加

物上游化工原料使用之前，不得販售予食品添加物工廠作為製

造加工食品添加物之原料用」之負擔。 

第七條  中華民國行業標準分類第十七類石油及煤製品製造業、第十八類基本

化學材料製造業、第十九類化學製品製造業工廠，於核准登記或

變更登記時，主管機關應附加「應建立產品流向資訊，包括下

游廠商（商號或公司名稱、地址、聯絡人、聯絡電話等）、批

號、產品、規格、數量、重量及交貨日期等資料，並以書面或

電子文件保存資料紀錄至銷售日期後二年。」之負擔。 

    如未依前項規定建立完整資訊者，視為未建立產品流向資訊。 

第八條  位於經濟部公告地下水管制區第一級管制區內且用水量（含工

業用水及民生用水）每日未達三百立方公尺之工廠，除已通過

環評之產業聚落或工廠者外，於核准設立、變更設立、核准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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記或變更登記時，主管機關應附加「嗣後用水量（含工業用水

及民生用水）增加至每日三百立方公尺以上，應檢附用水計畫

書經中央水利主管機關或所屬機關審查同意文件」之負擔。 

第九條  位於經濟部公告地下水管制區第一級管制區內且用水量（含工

業用水及民生用水）每日計達三百立方公尺以上之工廠，除已

通過環評之產業聚落或工廠者外，於核准設立、變更設立、核

准登記或變更登記時，主管機關應附加「嗣後增加產業類別、

主要產品、廠房及建築物面積或生產設備之電力容量、熱能及

用水量（含工業用水及民生用水），應檢附用水計畫書經中央水

利主管機關或所屬機關審查同意文件」之負擔。 

第十條  中華民國行業標準分類第八類食品製造業及第九類飲料製造業工

廠，於「製造、加工生產食品或食品添加物及其使用原料」及

「使用食品器具、食品容器或包裝、食品用洗潔劑」，於核准

登記或變更登記時，主管機關應附加下列負擔： 

一、製造、加工生產食品或食品添加物及其使用原料，不得有

下列情形： 

（一）標示不實。 

（二）變質或腐敗。 

（三）未成熟而有害人體健康。 

（四）有毒或含有害人體健康之物質或異物。 

（五）染有病原性生物，或經流行病學調查認定屬造成食品中

毒之病因。 

（六）殘留農藥或動物用藥含量超過安全容許量。 

（七）受原子塵或放射能污染，其含量超過安全容許量。 

（八）攙偽或假冒。 

（九）逾有效日期。 

（十）從未於國內供作飲食且未經證明為無害人體健康。 



 4 

（十一）添加未經中央主管機關許可之添加物。 

二、使用之食品器具、食品容器或包裝、食品用洗潔劑，不得

有下列情形： 

（一）標示不實。 

（二）有毒者。 

（三）易生不良化學作用者。 

（四）其他足以危害健康者。 

第十一條 政府開發管理，並經環境影響評估審查通過之產業園區，其所

在工廠核准登記時，主管機關應附加「應配合產業園區開發管

理機關為執行園區開發環境影響說明書或評估書所載內容及審

查結論而為之規劃或管制」之負擔。 

第十一條之一  依非都市土地使用管制規則第三十一條之一完成變更編定為丁

種建築用地及適當使用地之工廠，於核准設立、變更設立、核

准登記或變更登記時，主管機關應附加「應依經濟部核准之整

體規劃興辦事業計畫內容及核准時所附加之附款為使用」之負

擔。 

依非都市土地使用管制規則第三十一條之二完成變更編定為丁

種建築用地及適當使用地之工廠，於核准設立、變更設立、核

准登記或變更登記時，主管機關應附加「應依本府(局)核准之

興辦事業計畫內容及核准時所附加之附款為使用」之負擔。 

第十一條之二  中華民國行業標準分類第二三三二細類預拌混凝土製造業工

廠，於核准登記或變更登記時，主管機關應附加「須於送貨單

上明確標示預拌混凝土成分及規格等資訊」之負擔。 

              前項送貨單格式如附件。 

第十二條 主管機關附加負擔，應於工廠許可設立、變更許可設立、核准

登記或變更登記之同時以書面為之，並通知工廠之事業主體。 

第十三條 本辦法自發布日施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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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 

產品代碼 產品名稱 

17000 石油煉製品 

17009 其他石油及煤製品 

1810010 液氧 

1820005 甲烷 

1820010 乙烷 

1820030 乙烯 

1820035 丙烯 

1820040 丁烯 

1820045 丁二烯 

1820050 異丁烯 

1820055 乙炔 

18410 熱可塑性塑膠 

18413 工程塑膠 

18420 合成橡膠 

1850 人造纖維 

19100 農藥 

19101 環境用藥 

19202 塗料 

19203 補土（油灰） 

19209 油墨 

1930010 洗滌肥皂 

1930020 一般洗衣粉（未濃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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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0030 濃縮洗衣粉 

1930040 洗衣精（膏） 

1930050 液體清潔劑 

1930060 牙膏 

1930090 其他皂類 

19309 其他清潔用品 

19400 非生技製化粧品 

19401 生技製化粧品 

1990210 熱融膠接著劑 

1990215 瞬間接著劑 

1990220 氯丁二烯橡膠接著劑 

1990225 聚胺基甲酸脂樹脂接著劑 

1990230 環氧樹脂接著劑 

1990235 醋酸乙烯樹脂接著劑 

1990240 填縫膠 

1990245 其他接著劑 

註：產品代碼及產品名稱，依經濟部工業產品分類(第十五次修訂)所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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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預拌混凝土送貨單 

 

 

工程名稱：            

澆置地點：            

契約編號：            

日期： 出廠時間： 到達時間： 卸完時間： 車次： 

車號  總重   KG 水泥型式  

規

格 

28 日強度 kgf/cm2 空重   KG 爐石型式  

設計坍度 cm 淨重   KG 飛灰型式  

最大粒徑 mm 水灰(膠)比  附加劑型式  

設計坍流度 cm 水泥重量 

爐石重量 

飛灰重量 

藥劑重量 

3 分石重 

6 分石重 

細骨材重 

用水重量 

SCC 等級 

交貨數量 m3 

累計數量 m3 

備註 

1.在施工現場加水而影響品質，賣方概

不負責。 

2.進入工地現場，請戴安全帽。 

調

度

員 

 

工

地

簽

收 

 

註：本送貨單格式係參考國家標準 CNS3090 預拌混凝土訂定，業者可依其需求增列所需

項目。 

 

 


